
 

 

 

 

 

 

 

 

大吉拍卖使用章程 
 

 

 

 

 

 

 

 

【运营公司】株式会社En-Power 



第 1 条(章程的适用) 

1. 株式会社En-Power（以下称“本公司”）依据本大吉拍卖使用章程（以下称“本章程”

）的规定，举办大吉拍卖会。 

本章程以大吉拍卖会能顺利运营为目的，对必要手续进行了规定，适用于本公司与会员之间

关于使用大吉拍卖会的所有合同（以下称“会员合同”）。 

2. 本公司在希望入会者申请大吉拍卖会员的时刻，视为已同意本章程以及托售人公约事项

、买受人公约事项的内容。 

第 2 条(章程的变更) 

1. 本公司可能会在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变更本章程。变更本章程时会通知会员。但是，根

据本公司的判断，认为本章程的变更会对会员有重大不利时，应在一定的期间内将变更后

的章程内容通知会员，变更本章程。 

2. 最新的章程应刊载在本公司的主页上，从刊载的时刻起生效。 

3. 如果主页上刊载的本章程与章程变更时的通知，在内容上相互矛盾或抵触时，通知事项

作为新的章程优先适用。 

 

第 3 条(通知或联络) 

1. 本公司向会员发出的通知，除非另有特别的规定，可通过电子邮件、书面、在大吉拍卖

的主页上刊载等，本公司认为适当的方法进行。 

2. 通过在大吉拍卖的主页上刊载前项的通知时，该通知自刊载在主页上的时刻起生效。 

3. 本条第1项的通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进行时，应对会员申报的邮箱地址或住址发送，

自发送时起已过1个工作日的时刻，视为已完成该通知。 

 

第 4 条(名称及运营事务局) 

拍卖的名称为“大吉拍卖”（以下称“本拍卖”）。拍卖的运营由本公司进行，拍卖运营事

务局（以下称“本事务局”）设置在本公司内。 

 

第 5 条(经营品种) 

本拍卖作为旧物市场，经营宝石、贵金属、手表、名牌包、皮革制品类的买卖及中介业务。 

 

第 6 条(本拍卖的运营) 

1. 本拍卖，仅限会员使用。 

即使是与会员有合同关系的委托方等也同样。 

2. 成交的商品存在从外观无法辨别的瑕疵时，买方应在本拍卖举办日的第二天起两周以内

向本公司提出申诉。但是，如果买方已经知道该瑕疵，或即使有瑕疵也能达成合同的目的时

不在此限。 



另外，超过该期限的申诉概不受理。 

3. 成交后本公司判断为不正当的商品（是指仿制商品、类似商品、失窃品、遗失物、他人

所有物、其他违法商品等，按照社会共识的观念本公司判断为不正当的商品。），本公司及

买方可解除对该商品的交易。 

但是，除法令等有规定的情况外，该期间为自该商品中标日起3个月以内。 

4. 关于本条第2项或第3项中规定的事项，本公司在市场外销售卖方委托的商品（以下称“

销售受托商品”）中发现时，对该事项的责任由卖方承担，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另外，以该事项为原因解除了与该商品相关的买方与本公司的买卖合同时，该商品相关的

卖方与本公司的销售委托合同也被解除，本公司向卖方及买方退还已收取的手续费。 

5. 关于本公司上架的销售受托商品，如果买方就本条第2项规定的事项，向本公司进行的申

诉在该项规定的期间内时，则申诉在到达本公司的时刻，视为已向卖方提出了该项的申诉，

本公司应向委托的卖方通知收到该申述。 

另外，本公司受卖方的委托销售的商品，如果买方向本公司进行了本条第3项中规定事项的

申诉，本公司应迅速通知卖方。 

6. 本公司在按照前项前段的规定通知后，关于瑕疵的对应，可能会让卖方和买方之间直接

沟通。 

7. 关于成交商品，为了向鉴定机构或制造商确认，不得不需要2周以上的时间时，应在拍

卖举办日的第二天起2周以内向本公司申请延长交涉期间，交涉期间延长时，可以在原来的

交涉期间上再延长30天。 

另外，关于本公司受卖方委托销售的商品，在本项前段规定的期间内收到了延长期间的申请

时，在申请到达本公司的时刻，视为已对卖方提出了本项前段的申请，本公司应向委托的卖

方通知收到该申请。  

8. 当本公司判断无法维持本拍卖的顺利运营时，可能停止或中止该运营。 

9. 由于前项的停止或中止使得会员遭受损失时，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10. 即使本条第8项停止或中止的事由已解除或恢复，本公司也不承担重启本拍卖的义务。 

 

第 7 条（举办场所） 

本拍卖的举办场所为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6-8-1住友不动产新宿Oak Tower19楼。 

2022年11月～2023年4月拍卖会，在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八丁目15番17号住友不动产西

新宿2号馆大楼3楼举办。 

不能在指定的会场举办时，应在事先通知变更后，在本公司指定的其他会场举办。 

第 8 条(举办日、举办时间及举办方法) 

1. 举办日为每月的4、11、18、25日，每月定期举办4次。 

2. 举办时间原则上为10点00分到18点00分。但是，有时也会根据进行状况等延长。 

拍卖采用竞拍方式，以提交了最高竞拍金额的人作为商品的买受人。 

3. 拍卖会举办的4天前到前一天为商品的预展会及竞拍日，举办日作为竞拍日及交涉日，会

员对商品进行竞拍，在举办日的第二天根据竞拍金额确定买受人。 



如果无法举办时，会变更举办日，并事先通知会员。 

 

第 9 条(入会资格) 

入会资格者须持有旧物营业许可证（由所辖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发行，且具有行商资格之物

），本拍卖的入会对象，为遵守本章程，希望进行公正的销售、购买的人员。 

 

第 10 条(会员注册) 

1. 使用本拍卖，必须事先进行会员注册。 

2. 会员注册，由希望入会人按照本公司规定的方法申请，在本公司批准后完成。另外，会

员注册完成后即视为会员合同成立。 

3. 本公司认为注册会员的申请人有以下事由时，可能不会拒绝会员注册的申请。 

另外，关于拒绝的理由，我们不承担任何披露义务。 

1 申请会员注册时申报了不正当的事项时 

2 会员注册的申请内容不完备时 

3 违反过本章程者提出申请时 

4 未成年人等，难以单独有效地签订合同时 

5 反社会势力或属于联合国制裁国等的人员的申请时 

6 其他本公司判断为不合适时 

 

第 11 条(会员的责任) 

1. 会员应自己负责使用本拍卖，对于因使用本拍卖而给自己或第三方造成的损失，应同意

自己负责。 

2. 会员不可向第三方披露、出借、共享本公司赋予参加拍卖的会员，通过终端等使用的ID

、密码等参加拍卖所需的信息（以下称“认证信息”），并应严格进行管理（包括密码的

适当变更），以免泄露给第三方。 

3. 因认证信息管理不善、使用上的过失错误、第三方的使用等造成会员及其他人员蒙受损

失时，本公司概不负责。  

4. 第三方使用会员的认证信息使用本拍卖时，该行为视为会员自身使用，会员承担对该使

用的使用费的支付、以及其他一切债务。此外，因该行为使得本公司遭受损失时，会员应弥

补该损失。 

5. 为了确保会员使用本拍卖的安全性，本公司在包括紧急情况在内的各种情况下，都不会

接受电话等认证信息的确认或重新发行的请求。 

因遗失等需要确认或重新发行认证信息时，会员应按照本公司另行规定的方法申请。 

第 12 条(入会费 ・ 年会费) 

入会费和年会费免费。 

  



第 13 条(参加费) 

会员作为拍卖参加费，向主办方支付以下规定的金额。 

每1次举办   3，000日元（含消费税） 

拍卖参加费，托售人、买受人都是每次举办时，在达成了1件以上的交易时请款。 

 

第 14 条(手续费) 

本拍卖针对商品的托售及成交，从卖方、买方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手续费金额在本章程之外另行规定。 

 

第 15 条(会场的使用) 

1. 使用会场必须得到本事务局的许可。 

2. 会员以外不能使用。 

3. 入场时，请在接待处登记入场，务必佩戴本拍卖指定的名牌。 

4. 请携带旧物营业执照。另外，参加人让其代理人、雇员等从业者（以下称“代理人等”

）参加时，必须让该代理人等携带国家公安委员会规则中规定样式的行商从业者证。如果未

携带，会被拒绝入场或被要求中途退场，敬请了解。 

第 16 条(拍卖中物品的管理) 

除事先已将物品委托给本事务局外，物品在成交之前由卖方自行负责管理，成交品在本拍卖

中交付后，由买方自行负责管理。万一有遗失、破损等情况时，只要本拍卖没有重大过失，

由所有者自行承担该责任。 

第 17 条(会员解约) 

1. 会员可随时解除会员合同。 

2. 进行前项的解约时，会员应按照本公司规定的方法向本公司发出解约通知。 

 

第 18 条(本公司解约) 

1. 本公司通过在解约日的30天前通知会员，可随时解除会员合同。 

2. 本公司认为会员符合以下各条中的任意一条时，可无需事先通知会员或催告，解除会员

合同。 

3. 根据本条解除了会员合同时，会员不得提出异议。 

1 提出威逼性的要求、或超出法律责任的不正当要求的行为 

2 关于交易进行威胁性的言行、或使用暴力的行为 

3 使用虚假行为或进行威逼，妨碍本拍卖担当人的业务的行为 

4 在参加本拍卖中进行违法的行为 

5 不遵守本章程及基于本章程的本拍卖运营上的规则的行为 

6 不遵照基于本章程及基于本章程的本拍卖运营上的规则的事务局指示的行为 

7 其他以前面各项为基准的行为 



8 托售商品不通过本拍卖，而是托售会员、成交会员双方暗箱交易的行为。 

9 转让或出借利用品牌拍卖网站及ID的权利的行为。 

10 会员等属于下述①至⑨的人员（①黑社会团体②黑社会团体成员③黑社会团体准成员④

黑社会团体相关企业或相关人员⑤总会屋（股东大会破坏专家）⑥社会运动标榜团体⑦特殊

智能暴力集团⑧董事、实际经营者为反社会势力及曾经是反社会势力的人员⑨其他符合前项

各项的人员（以下称为【反社会势力】） 

11 会员等以谋求自己、自己公司或第三方的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或以对第三方造成损失为

目的，利用反社会势力等的行为 

12 会员等，向反社会势力提供资金或提供便利等，直接或积极协助或参与反社会势力的维

持、运营的行为 

13 会员等，明知是反社会势力却不正当使用等的行为 

14 会员等，与反社会势力有着应受到社会谴责的关系的行为 

另外，会员等必须保证不符合上述各项中的任意一项，并且未来也不会符合。如果保证是虚

假的，会成为强制退会对象。 

 

第 19 条(关于参加章程的适用限制) 

如果本章程的规定违反本拍卖的交易所适用的相关法令，则该规定仅限于此，不适用于与该

客户的合同。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影响本章程以外的规定的效力。 

 

第 20 条(禁止事项) 

会员不可进行以下行为。 

1 让会员以外的人参加拍卖。 

2 托售不正当品及疑似不正当品的商品。 

3 托售疑似失窃品、遗失物等的商品。 

4 其他违反本拍卖规定的各项章程、各项规定以及参加基本合同中规定的条款。 

 

第 21 条(商品检查及商品检查目的) 

本公司进行的商品检查行为，是以上架不与托售限制相抵触的商品以及托售店的申报内容为

前提，以站在公正、准确、客观的立场进行评分为目的的行为，对于商品检查的结果，本公

司概不责任。 

另外，原则上不接受对评分的质疑。 

1 实际的商品检查，是对内包装、外包装、功能分别进行评价，对这些进行的综合性评价为

综合评价。 

2 关于与评分对应的判断出的瑕疵，有时会不进行记载。 

3 对于省略了记载的与评分对应的瑕疵，有时会成为免责事项。 

4 C级、废品的商品，原则上不在投诉对象范围内。 



第 22 条(发生投诉时的协助) 

在发生投诉时，会员应协助获得有建设性的且圆满的解决，当本公司进行调停时，应遵守该

结果。 

另外，应绝不进行给其他会员和主办方带来困扰的行为，或作为会员不合适的行动（脱离业

界常识的要求或妨碍投诉解决的延误行为等），对本拍卖给与协助。 

 

第 23 条(注意事项) 

1. 拍卖中流通的商品，因为是过去生产出的新产品在经过各种各样的使用环境后重新流通

，基本上是以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处于可以直接转卖的状态为前提进行判断的。 

2. 拍卖中流通的商品是未使用品或二手品，因此关于该商品的品质状态，可能会因会员各

自价值观的不同、或因所处“托售方”“买受方”的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见解，对此应予

以理解。 

3. 关于托售信息中没有记载的事项的索赔，全部不属于索赔对象。 

4. 关于托售信息中没有记载的事项的索赔对应，条件是考虑到制造年份、评分、商品固有

的特性（包括气味）等商品信息的内容，以拍卖的健全化为前提进行对应，以便在托售、买

受的立场改变时也能得到同等的解决。 

 

第 24 条(关于内外包装的投诉对应) 

仅限本公司认定买受会员的投诉内容，与展出商品明细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时，且本拍卖认

可时。 

原则上进行降价（打折）对应，但当本公司认定商品状态与展出清单相比，有着明显的差

异时，有时会进行解除合同（取消）的对应。 

 

第 25 条(当天合同的解除) 

会员通过支付以下规定的取消罚款、以及成交手续费、中标手续费，在拍卖举办当天的受理

时间内申请解除合同时，可以解除买卖合同。 

另外，关于当天合同的解除，本公司通过电话受理成交店或托售会员的解除申请，并将其通

知对方。 

万一由于对方不在等无法取得联系时，本公司会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由于成交会员的原因申请解除合同时 

成交商品价格的10%  +    手续费（成交金额的2%+消费税） 

由于托售会员的原因申请解除合同时 

成交商品价格的20%  +    手续费（成交金额的3%+消费税） 

  



第 26 条(特别举办拍卖的手续费) 

关于活动拍卖等特别举办的特别费用，可能会另行通知会员并适用另外的费用。 

 

第 27 条(其他特约) 

以下章程属于本章程的特约。本章程和特约存在相互矛盾或抵触的规定时，特约应优先于本

章程适用。 

・托售人公约事项 

・买受人公约事项 

 

第 28 条(准据法、管辖法院) 

本拍卖章程的成立、生效及解释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 

另外，起因于本拍卖的服务或与其相关的本公司与参加者之间产生的纠纷，以东京地方法院

或东京简易法院作为第一审的专属合意管辖法院。 

 

 

 

 

附则 

本章程于2022年4月1日制定，并于同日起生效。 

 

附则 

本次修订于2023年12月23日起实施。 


